
何清民：
本 院 受 理 丁 玉 生 与 你 劳

务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 告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1095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
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刘亚刚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范 甲 良 诉

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2）冀
0921 民 初 398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沧县人民法院

马仕琼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梁 会 来 诉

你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
成员告知书、开庭传票。自公
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
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 休 假 日 顺
延）在平山县人民法院第六审
判庭开庭审理本案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武志勇：
本 院 执 行 的 河 北 深 华 机

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
武志勇信用证纠纷一案中，谭
文 广 申 请 对（2003）裕 执 字 第
371 号执行案件变更申请执行
人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
申请书及债权转让的相关证
据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
内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
后次日起三日内，向本院提交
答辩。逾期不提交的，视为放
弃答辩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杨梅生、张庆月、河北利美信
息技术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在 执 行 石 家 庄 市 方
舟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
河北利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
明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
行人申请书、内资企业登记等
材料。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为：
请 求 贵 院 追 加 杨 梅 生 、张 庆
月、安东平、史伶兵为本案被
执行人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30 日内到石家庄市裕华区人
民法院执行局领取，逾期即视
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李玉刚、河北安旺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、史彩丽 :

本 院 在 执 行 于 春 江 与 李
玉刚、河北安旺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
你/你单位下落不明，用其他
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
等相关材料。申请执行人的
请求为：请求裕华区法院追加
史 彩 丽 为（2016）冀 0108 民 初
4342 号 判 决 书 的 被 执 行 人 。
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邯郸市永联加信通讯设备有
限公司、李红彦、宋曙光、韩
金海、张淑兰：

本 会 受 理 申 请 人 中 国 东
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
北省分公司与你们之间借款、
保证合同纠纷仲裁案，现已由
本会主任根据《邯郸仲裁委员
会仲裁规则》的规定指定首席
仲裁员李超，与仲裁员刘静、
仲裁员郭华组成仲裁庭。现
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邯 仲
案 字 第 0103 号 案 组 庭 、开 庭
通 知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
到本会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10
日上午 9:00 时（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并 裁
决 。（地 址 ：邯 郸 市 丛 台 东 路
298 号 科 技 中 心 1206 室 、
0310-3084515）

邯郸仲裁委员会

杨帅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 081831，特此声明。

贾 晋 仕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37969，特 此
声明。

刘 文 平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100226，特此声明。

李猛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证号为 053583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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